《鹰潭市应急避难场所专项规划（2024～2035年）》（草案公示稿）的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

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重要论述，牢固树立 “人民至上、生命至上”理念，有效落实应急管理部等12部委《关于加强应急避难场所建设的指导意见》（应急〔2023〕76号）和省应急管理厅等13厅局《关于加强应急避难场所建设的实施意见》（赣应急〔2023〕118号）及省应急管理厅、省自然资源厅《关于做好应急避难场所专项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》（赣应急〔2024〕10号）等文件要求，依据《应急避难场所专项规划编制指南》、《江西省应急避难场所专项规划（2025～2035年）》、应急避难场所相关标准规范，科学合理编制《鹰潭市应急避难场所专项规划（2024～2035年）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规划》”），高标准建设、高效能管护和使用应急避难场所，有力提升鹰潭市应急避难能力。

二、起草过程

2025年5月13日，市政府以《关于下达鹰潭市本级2025年度预算安排市级专项资金使用计划表的通知》（鹰府办字〔2025〕46号）文件下达20万元专项经费，用于《规划》编制工作。该《规划》于6月启动，9月30日签订合同（编制单位为上海市地下空间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），11月7日通过专家审查，11月21日先后征求28个规委会成员单位意见，经修改完善，形成《规划》草案公示稿。
三、主要内容

《规划》范围与《鹰潭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～2035年）》保持一致，中心城区（月湖区行政辖区，白露街道、夏埠街道、江北街道、邓埠街道、邓家埠水稻原种场全域，志光镇、中童镇、春涛镇、洪湖乡、刘家站乡、杨溪乡、平定乡部分区域）面积269.21平方公里，为应急避难场所空间布局的重要区域。对中心城区以外的行政辖区范围提出规划指引。《规划》基准年为2024年，《规划》年限为2024～2035年。近期为2024～2030年，远期为2031～2035年。其主要内容重点在以下七个方面：
（一）现状综合评估。经现状综合评估修正，鹰潭市中心城区现状应急避难场所共39处，总体呈现出整体规模充足、长期场所不足、空间分布不均、配套设施不全的特点。

（二）明确规划目标。构建城乡布局合理、资源统筹共享、功能设施完备、平急综合利用、管理运维规范、契合鹰潭市灾害特征、与鹰潭市社会经济发展定位相适应的应急避难场所体系。

（三）场所空间布局。按照安全优先、复合利用、均衡布局、便于管理的原则，对中心城区应急避难场所进行详细空间布局，依据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确定的规划人口规模计算，至2035年需新增应急避难场所20处。在实际建设过程中，根据中心城区未来实际人口增长情况，按照人均2平方米的有效避难面积合理确定新增场所规模。对贵溪市和乡镇区域提出规划指标和布局指引。

（四）应急通道规划。依托鹰潭市铁路设施和高等级道路为主体，遵循供需匹配、适量冗余、平战结合、安全可靠的原则，构建完善救援通道规划、主要疏散通道、次要疏散通道、水上疏散通道、空中疏散通道等应急疏散救援通道网络。其中中心城区救援干道有效宽度不小于15米、主要疏散通道不小于7米、次要疏散通道不小于4米；场所内部主通道有效宽度不小于7米、次通道不小于4米、支道不小于3.5米、人行道不小于1.5米。
（五）场所设计指引。依据《应急避难场所设施设备及物资配置》（YJ/T 26-2024）、《应急避难场所分级及分类》（GB/T 44013-2024）、《应急避难场所标志》（GB/T 44014-2024）等标准规范，明确不同等级和类型的应急避难场所在功能区域、设施设备、标志标识、物资储备等方面的设计要求，确保紧急避难场所1公里内10～15分钟步行可达、短期避难场所2.5公里内30～40分钟步行可达、长期避难场所5公里内步行70～90分钟可达。

（六）近期建设规划。衔接“十五五”规划，近期重点聚焦现状应急避难场所标准化提升改造工作，并针对覆盖不足的区域，优先建设长期应急避难场所。结合市域内近几年人口总体呈下降趋势，在科学评估的基础上，规划期内以现状应急避难场所标准化提升改造为主，每年不少于3个，至2030年标准化提升改造项目不少于15个。
（七）实施保障措施。加强组织机制保障、政策制度保障、建设实施保障、资金投入保障，协同联动、分工负责，确保规划任务高效有序落实。

四、征求意见情况

2025年11月21日，先后征求28个规委会成员单位意见，共收到发改、林业、通发办等3个单位反馈的3条意见，均已逐一认证回应。

附：征求意见及采纳情况表

征求意见及采纳情况表

	序号
	部门单位
	意见建议
	采纳情况

及理由
	备注

	1
	市发改委
	按照目前生育率推测，至2035年人数难以达到130万人，该规划中的避难场所规模与数量应进一步论证。
	已论证。场所规模测算依据为规划人口。规划中已明确：根据鹰潭中心城区未来实际人口增长情况，按照人均 2 平方米有效避难面积核算新增应急避难场所规模。
	

	2
	市林业局
	应急避难场所布局应避免占用湿地。
	已核查。中心城区应急避难场所空间选址均在城镇开发边界内， 结合城市公园、 广场、 学校等资源布局，未占用湿地。
	

	3
	市通发办
	应急避难场所设施设备配置要求中：移动设施配置建议改为移动通信基础设施。
	已回应。此处移动设施配置是相对固定设施而言，是设施设备大类的一种。其中移动通信基础设施在指挥管理区中明确卫星电话、对讲机、通信车、扬声器、扩音器、广播扩音线等配置要求。
	

	市自然资源局、市教育局、市科技局、市工信局、市民政局、市司法局、市财政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住建局、市交通局、市水利局、市商务局、市文广旅局、市卫健委、市应急管理局、市行政审批局、市城管局、市农粮局、市国动办、市气象局、市消防救援支队、市交警支队、市国安局、市体育局、铁路鹰潭车站、国网鹰潭供电分公司等部门无意见。


